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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公告：2024-077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4-077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宋西全先生召集，会议

通知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1、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通过关于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烟台星华氨纶有限公司分别与烟台黄渤海新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莱山街道办事处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收回补偿协议书》，将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I-2 小区的多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交由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收储。其中，泰和新材及控股子公司收储补偿总金

额为人民币 337,020,506 元，星华氨纶收储补偿总金额为人民币 144,329,432 元。 

《关于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书>的公告》详见 2024 年

12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2、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

投资金额的议案。 

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基于当前市场环境，结合公司经营发展和产能规划，

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1.2 万吨/年防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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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芳纶项目”的建设期延长，并调整该项目的投资金额，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

市场开拓情况调整该项目的投产规模和投产时间。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投资金额的公告》详见 2024 年 12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监事会对《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投资金额的议案》进行了审核，并

出具了审核意见，详见 2024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监事会决议公告。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12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和新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投资金额的核查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2 月 28 日  


